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实施方案
[bookmark: _Toc14160][bookmark: _Toc8582](征求意见稿)

一、实施背景
为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林业产业，做优人工林培育，做强林下产业，让国有林在林产业发展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提高国有林运营管理水平，促进芒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国办发〔2022〕19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林草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林规发〔2022〕14号），《芒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芒政规〔2021〕4号），芒市林业和草原局作为实施机构，组织开展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相关事宜。
项目拟由实施机构通过面向社会公开出租国有人工林林地及出让地上林木资源，实现市场化运用，进一步提高国有林运营管理水平，促进芒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确保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顺利推进，特编制本实施方案。
[bookmark: _Toc7893]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做好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成立由发改、财政、林草、农业农村等部门组成的项目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研究制定《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实施方案》，并监督实施，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杨善斌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徐  龙    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张自芬    市财政局局长
成  员：杨  晶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胡文学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杨跃和    市司法局局长
        康定波    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线东赟    市财政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调。具体负责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贯彻落实领导小组决策部署；负责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定期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6410]三、实施计划和安排
[bookmark: _Toc14898]（一）制定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实施方案。于2023年6月20日前完成。
（二）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对方案进行审核、会审。于2023年7月20日前完成。
（三）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审批。于2023年7月31日前完成。
（四）林业资源调查和资源评估。通过询价方式确定林业资源调查单位和评估公司开展林业资源调查和资源评估。2023年8月10日前完成。
（五）执行阶段。积极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公开拍卖方式确定承接项目的社会投资方，完成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合同的签订工作。于2023年8月31日前完成。
（六）建立健全运营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并长期坚持。
[bookmark: _Toc28653]四、项目主要内容
[bookmark: _Toc21776]（一）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14 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8 号）；
[bookmark: _GoBack]6.《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3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8.《云南省森林条例》；
9.《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35 号）；
10.《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11.《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 号）；
1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 号）；
1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
1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15.《芒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芒政规〔2021〕4号）。
[bookmark: _Toc31061]（二）项目实施原则
1.利用社会资本融资方式、专业技术和管理优势，充分发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效用；
2.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与社会资本协商合作，提高林产业发展质量；
3.保护社会资本合法权益，保证林业生产经营持续性和稳定性；
4.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规范生产经营；
5.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和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
[bookmark: _Toc591][bookmark: _Toc23471]（三）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标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项目主要内容：本项目公开租赁全市国有人工林林地总面积47520亩，出让地上林木蓄积489772.3立方。按地类划分，纯林面积36423.8亩，混交林面积2711.8亩，乔木经济林地面积2311.6亩，特殊灌木林地面积2067.6亩，竹林地面积2823.9亩，未成林造林地面积306.6亩，采伐迹地面积382.9亩，其他林地面积491.8亩；地类主要以乔木林为主，主要树种为思茅松、杉木、西南桦、其他阔叶树、龙竹等，主要经济树种为澳洲坚果、茶叶等；项目区涉及7个乡镇，分别为江东乡、芒市镇、勐戛镇、遮放镇、风平镇、轩岗乡、中山乡，其中：江东乡涉及面积26001.3亩，芒市镇涉及面积16254.5亩，勐戛镇涉及面积7363.3亩，遮放镇涉及面积1478.9亩，风平镇涉及面积814.8亩，轩岗乡涉及面积248亩，中山乡涉及面积93.9亩。
2.价值测算及收缴方式。根据聘请第三方机构初步测算，可实现收入约28056万元（以实际评估价格为准），其中：林地租赁收入16185万元，林木资源出让收入11871万元，处置收益全额上缴市级财政。    
3.项目实施方式。根据《芒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置。涉及环保安全的报废、报损资产处置应当由有资质的企业进行回收处理。出售、出让、转让国有资产的，应当依法依规进行资产评估，数量较多或者价值较高的，通过进场交易、拍卖等公开方式处置”之规定，本项目拟采用面向社会公开拍卖（按不低于评估价值）的方式有偿租赁国有人工林林地和出让地上林木资源。
[bookmark: _Toc14775][bookmark: _Toc10388]（四）项目可行性分析
1． [bookmark: _Toc444]项目实施必要性
（1）国有人工林管理不规范。芒市因没有成立国有林场，现有国有人工林管理不规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市国有人工林管理运营水平，亟待寻求积极有效的国有人工林管理模式。
（2）林产业发展质量不高。芒市存在大资源小产业的发展问题，通过借助社会资本投入，加大林产业发展，提高林产业发展质量，引领全市林产业发展。
2． [bookmark: _Toc9135]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收入可观。本项目拟租赁的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期限20年，财政可一次性获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收入约28056万元，其中林地租赁收入16185万元，林木资源出让收入11871万元。
（2）国有人工林有效利用。拟租赁的国有人工林已经有2.9万亩达到采伐年龄，在项目运营期内逐年进行采伐，在有效补充木材加工来源的同时，使林地得到及时造林更新。
（3）夯实林下产业基础。在拟租赁的国有人工林地上发展重楼、石斛、草果等符合本地种植条件的林下产业，带动周边群众发展林下产业积极性，进一步扩大林产业发展规模。
综上所述，开展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既可利用存量资产的盘活，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一次性取得租赁期内的林地租金收入和林木资源出让收益，减轻政府行政管理成本，集中财力保障芒市高质量发展，又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专业化队伍的运营管理优势，进一步提升芒市林产业发展水平，项目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bookmark: _Toc11968]（五）项目风险及防控措施
[bookmark: _Toc3902]1.项目风险预测及分析
（1）未批先采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林业相关规定，采伐林地上的林木需先行办理采伐许可手续，社会资本方在采伐林木时可能出现未批先采或少批多采的风险。
（2）未批先建的风险。在发展林产业过程中，必然要建设林产业基础设施，在建设林产业基础设施过程中，社会投资方可能出现未批先建的风险。
（3）林地破坏的风险。在发展林下产业过程中，私自将林地变更为耕地，可能出现开垦林地的风险。
[bookmark: _Toc11106]2.风险防控措施
（1）林业主管部门和所在乡镇加强政策引导，明确项目实施范围，强化监督检查，最大限度杜绝违法行为发生。
（2）充分利用卫星反馈图斑等科技手段，有效监督国有人工林产业发展项目区图斑变化情况，变化一起，核查一起，核查发现违法的，将严肃追究其违法行为，发挥好查处一起，教育一片的警示效果。
（3）配齐配强项目区护林员，增加护林员巡山频次，加强对森林资源保护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及时上报，将违法违规问题制止在萌芽状态。
（4）要求社会投资方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认真履行保密义务，建立和落实相应保密管理制度。实施机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在生产经营活动和监督管理工作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和相关业务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5）利用社会公众力量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向有关监管部门投诉，或者向实施机构和社会投资方提出意见建议。
（6）指导督促社会投资方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按规定报有关部门。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保障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运营。
[bookmark: _Toc5647][bookmark: _Toc20952]（六）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费用测算
[bookmark: _Toc28909]1.林地租赁收益
本次设定租赁的47520亩国有人工林涉及经济林4329.2亩、用材林41959.5亩、其他林地1181.3亩，以林地租赁年限为20年测算，租赁期内租金收益合计16185万元，其中：经济林租金收益1492万元、用材林租金收益14281万元、其他林地租金收益402万元。
2.林木资源出让收益
地上林木蓄积489772.3立方，主要为杉木、思茅松、西南桦等用材林及部分澳洲坚果、茶叶等经济林，林木资源出让收益合计11871万元，其中：经济林林木价值5268万元、用材林林木价值6563万元、其他林地林木价值40万元。
3.定价测算
[bookmark: _Toc12571][bookmark: _Toc18529]根据上述测算结论，实施本项目可实现收入约28056万元（最终以第三方咨询机构实际评估价格为交易底价，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价原则不低于交易底价），处置收益全额上缴市级财政。
（七）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草案及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21413]1.项目框架草案
为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顺利开展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芒市林业和草原局将与社会投资中标方按照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就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相关事宜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达成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订立《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合同》，具体条款包括：
第1条 国有人工林基本信息
第2条 林地租赁期限
第3条 林地租赁、林木资源出让价款支付
第4条 甲方权利和义务
第5条 乙方权利和义务
第6条 保密条款
第7条 违约责任
第8条 不可抗力
第9条 其他约定
以上条款详见附件《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合同》范本。
[bookmark: _Toc13394][bookmark: _Toc13053]2.经营主体应当具备的条件
（1）经营主体应当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2）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务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提供2020年-2022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报表，新成立公司按成立时间提供；
（3）在“信用中国”网站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4）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无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在一定期限内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但期限届满的除外）；
（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bookmark: _Toc13606][bookmark: _Toc9915]3.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期限届满后处置方式
本项目合同20年期满后，由芒市人民政府收回合同，相关地上林木资源由原经营主体持有，涉及后续经营的，由双方协商或通过公开选取等形式完成相关经营行为。若因法律、法规修改，或遇政策调整，需变更或提前终止合同的，根据协商由芒市人民政府提前收回租赁林地和相应林木资源。


[bookmark: _Toc3660]附件：《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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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
[bookmark: _Toc11028][bookmark: _Toc25144][bookmark: _Toc31665][bookmark: _Toc12145][bookmark: _Toc9230]项目合同                                        
                              编号：
[bookmark: _Toc4313][bookmark: _Toc21790][bookmark: _Toc2031][bookmark: _Toc7149][bookmark: _Toc3459]
租赁方（下称甲方)
甲方：芒市林业和草原局  
法定代表人：徐龙 
地址：芒市勇罕街22号  
联系电话：  

[bookmark: _Toc8198][bookmark: _Toc24348][bookmark: _Toc29182][bookmark: _Toc14337][bookmark: _Toc32746]承租方（下称乙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电话：                                               

鉴于甲方按照       文件要求，拟实施开展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合同，乙方愿意进行承租和购买。甲乙双方以平等自愿、诚实信用为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相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达成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订立本合同。
[bookmark: _Toc15992][bookmark: _Toc16804][bookmark: _Toc14676][bookmark: _Toc28831][bookmark: _Toc11528]第一条 国有人工林基本信息
甲方同意按本合同约定将芒市国有人工林    亩（含期限内林地范围内的林木使用权、砍伐收益权），有偿租赁给乙方；同时将林地出租范围内的林木资源，出让给乙方。
[bookmark: _Toc13021][bookmark: _Toc22869][bookmark: _Toc22181][bookmark: _Toc30694][bookmark: _Toc2785]第二条 林地租赁期限
1、租赁期限为20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2、甲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将第一条约定的国有人工林交付乙方运营及管理。自移交之日起国有人工林的林地和林木资源的生产经营权归乙方所有，乙方对林地和林木资源享有自主生产经营权。
3、租赁期内森林资源管理、森林防火等职能职责由乙方负责承担，乙方需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具体交付时间按双方办妥交接并签署交接文件之日为准，交付时双方应办理交接手续并签署相关文件。
5、租赁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乙方须将国有人工林林地交付甲方，并踏界确认，同时移交相关资料。租赁期间届满后，乙方应停止采收、砍伐等经营活动。
6、租赁期内，如因国家建设需要征收征用的，甲方给予乙方一定补偿，补偿金不超过被征收征用范围林地剩余租赁期限内的租金及林木资源价值。
[bookmark: _Toc4684][bookmark: _Toc26028][bookmark: _Toc21694][bookmark: _Toc2834][bookmark: _Toc4516]第三条 林地租赁、林木资源出让价款支付
1、本次合同约定的20年租赁期限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林地租金及林木资源出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万元(大写：            
            人民币)。如实际交付的林地面积与合同约定存在误差，误差在  %之内的，前述租金不做调整。超过误差标准的，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2、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第一笔林地租金及林木资源出让价款人民币      万元(大写：          人民币)。
3、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   月内，乙方应付清全部林地租金及林木资源出让价款。
4、甲方指定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芒市林业和草原局 
开户行: 
账号： 
5、因签署及履行本合同所引起的相关税、费，由甲乙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并按时缴纳。
6、如乙方未按约定支付林地租金及林木资源出让价款的，甲方有权不予配合办理任何采伐手续。
[bookmark: _Toc5377][bookmark: _Toc5921][bookmark: _Toc3799][bookmark: _Toc26198][bookmark: _Toc18472]第四条 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保证划定的国有人工林的产权、经营权均属芒市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所有。
2、甲方保证其本次向乙方出租的国有人工林和出让的林木资产事宜已通过有权决策机构的批准，并已通过公开拍卖的程序进行招选，且排除任何第三方的主张。
3、甲方保证国有人工林标的为可皆伐范围。
4、甲方保证出租的国有人工林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不存在禁止租赁的情形。
5、甲方承诺租赁期内不会进行二次租赁或无故提前解除本合同，如甲方二次租赁造成乙方无法收回前期投入的，甲方应赔偿乙方的损失，具体赔偿数额由双方协商确定。
6、甲方承诺租赁期内满足乙方国有人工林采伐指标，并指导有序采伐利用。
[bookmark: _Toc23227][bookmark: _Toc13287][bookmark: _Toc25927][bookmark: _Toc24762][bookmark: _Toc22377]第五条 乙方权利与义务
1、乙方应按时足额支付林地租金及林木资源出让价款；
2、乙方不得擅自转租、转借租赁的林地；
3、乙方应合法经营、依法纳税；
4、租赁期内，乙方依法合理采伐，并根据甲方以及相关单位的要求及时进行补种。
5、租赁期内，乙方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现行林业相关政策进行生产经营，并接受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具体包括：
（1）林木采伐须取得林业主管部门的采伐许可，不得无证采伐，滥采滥伐。
（2）在林地上修建为林业生产的建筑设施需依法依规办理林地占用手续，不得未批先占，少批多占。
[bookmark: _Toc24390][bookmark: _Toc2543][bookmark: _Toc17355][bookmark: _Toc9780][bookmark: _Toc16533]（3）发展林下产业需符合检验检疫标准，不得引进外来有毒有害生物。
（4）必须切实做好护林防火工作，消除火灾隐患。一旦发生火灾，乙方除积极采取灭火措施外，应及时向甲方报告。
（5）要加强有毒有害等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止，如薇甘菊、红火蚁等。
[bookmark: _Toc5381][bookmark: _Toc10433][bookmark: _Toc29116][bookmark: _Toc5919][bookmark: _Toc549]第六条 保密条款
本合同各方对因本合同项下交易所获悉的信息及其他方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任何一方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有权机关另有要求或基于审计需要的除外，否则保守秘密方有权要求泄密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本条款不因本合同的终止而失效。
[bookmark: _Toc14253][bookmark: _Toc2725][bookmark: _Toc19832][bookmark: _Toc3379][bookmark: _Toc6184]第七条 违约责任
1、乙方逾期支付林地租金及林木资源出让价款的，应以欠付金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总价款的20%作为违约金。甲方选择继续履行合同的，乙方应继续支付逾期违约金至欠付价款付清之日。
2、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总价款的20%作为违约金：
（1）违法经营，造成不良影响的；
（2）擅自转租、转借租赁林地的；
（3）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甲方选择不解除合同的，每出现一次，乙方应当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元。
3、除前述违约金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及附件补充协议的约定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实际损失和预期损失。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损失、声誉损失、经营目标全部或者部分未能实现及/或错乱造成的损失、其他因违约方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直接损失和守约方认为违约方应当预见到的守约方的间接损失。
[bookmark: _Toc1709][bookmark: _Toc22705][bookmark: _Toc10376][bookmark: _Toc26300][bookmark: _Toc12180]第八条 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的认定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准；
2、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该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并须在不可抗力发生后3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供详细情况报告及不可抗力对履行本合同的影响程度的说明；
3、发生不可抗力，任何一方均不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合同义务而使对方蒙受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但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责任尽可能及时采取适当或必要措施减少或消除不可抗力的影响，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对因未尽本项责任而造成的对方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4、各方应根据不可抗力对本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协商确定是否终止本合同，或是继续履行本合同。
[bookmark: _Toc25632][bookmark: _Toc7995][bookmark: _Toc9606][bookmark: _Toc25221][bookmark: _Toc7297]第九条  其他约定
1、本合同未尽事宜，应经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与甲乙双方签署的与本合同相关的合作意向书、备忘录、会议纪要等文件均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因本合同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项目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守约方为实现违约方赔偿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3、本合同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4、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其他有关部门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章后生效。
5、本合同的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附件：1.森林资源调查报告
2.森林资源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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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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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芒市国有人工林林地租赁及林木资源出让项目合同》签字页）



甲方（盖章） ：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bookmark: _Toc23888][bookmark: _Toc17413][bookmark: _Toc5020][bookmark: _Toc3479][bookmark: _Toc26711]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217][bookmark: _Toc27138][bookmark: _Toc24473][bookmark: _Toc25629][bookmark: _Toc28220]
签订地点：

